始兴县应急管理局2024年度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为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进一步规范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行为，提升监督检查效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第9号）规定，按照《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安监总政法〔2017〕150号）和《广东省应急管理系统安全生产分类分级行政执法暂行办法》（粤应急规〔2021〕4号）等要求，特编制始兴县应急管理局2024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
按照省、市、县党委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按照“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提高效能”的原则，依法严厉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着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坚决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为始兴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工作目标
[bookmark: _GoBack]通过编制2024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指导我局负有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职责的内设机构，按照职责分工对有关生产经营单位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规范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时间、程序、对象、内容和重点，避免监督检查缺位、错位。按照“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的执法要求，结合推行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双随机、一公开”工作要求，打击安全生产非法违法生产经营活动，突出监督检查重点，及时消除事故隐患；进一步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坚持依法从严查处；进一步改进监督检查方式，切实提升执法效能；进一步规范监督检查行为，加强闭环管理，充分发挥执法检查在遏制重特大事故中的“杀手锏”作用，督促生产经营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三、执法工作日测算
（一）行政执法人员数量 
县应急管理局负有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职责，核定纳入2024年度执法工作日计算的执法人员数量共5人，分别为：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股2人、安全生产基础股3人。
（二）执法工作日测算
1.总法定工作日（1255个工作日）
2024年全年共有366天、52周，11天法定节假日；国家法定工作日=366天-52周*2天/周-11天=251天。
总法定工作日=国家法定工作日（251）×执法人员数量（5）=1255个工作日。 
其中：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股502个工作日、安全生产基础股753个工作日。
2.其他执法工作日（631个工作日）
其他执法工作日包括开展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实施行政许可；组织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调查核实安全生产投诉举报；参加有关部门联合执法；办理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登记、备案；开展对中介服务机构的监督检查；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办理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完成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应急管理部门安排的执法工作任务等十项工作预计所占用的工作日。
参照前三年统计平均数，结合机构改革后工作实际，测算2024年度其他执法工作日为631个工作日。其中：安全生产基础股392个工作日、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股239个工作日。
3.非执法工作日（469个工作日）
非执法工作日包括参加机关值班；学习、培训、考核、会议；检查指导下级应急管理部门工作；参加党群活动；病假、事假；法定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等六项工作和事项预计所占用的工作日。
参照前三年统计平均数，结合机构改革后工作实际，测算2024年度非执法工作日为469个工作日。其中：安全生产基础股270个工作日、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股199个工作日。
4.监督检查工作日（563个工作日）
监督检查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1255）－其他行政执法工作日（631）－非行政执法工作日（469）=155个工作日。
其中：安全生产基础股91个工作日、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股64个工作日。
四、重点检查安排
依据《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安监总政法〔2017〕150号）规定，根据《广东省应急管理系统安全生产分类分级行政执法暂行办法》（粤应急规〔2021〕4号）要求，结合所属行业分类、生产经营规模、安全风险等级、
生产安全事故等情况，结合县应急管理局年度重点工作，在2024年度组织开展8项重点检查项目（重点检查安排详见附件2-3）具体如下：
1.汛期矿山（含尾矿库、头顶库）安全生产检查
所属行业领域：非煤矿山
重点单位数量：5家
计划检查频次:1次
牵头股室：安全生产基础股
时间安排：2024年1-12月
2.地下矿山专项检查
所属行业领域：非煤矿山
重点单位数量：1家
计划检查频次:1次
牵头股室：安全生产基础股
时间安排：2024年1-12月
3.烟花爆竹执法检查
所属行业领域：烟花爆竹
重点单位数量：1家
计划检查频次：1次
牵头股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股
时间安排：2024年1-12月
4.化工医药和危险化学品企业执法检查
所属行业领域：化工医药和危险化学品
重点单位数量：2家
计划检查频次：1次
牵头股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股
时间安排：2024年1-12月
5.金属冶炼企业专项检查
所属行业领域：金属冶炼
重点单位数量：1家
计划检查频次：1次
牵头股室：安全生产基础股
时间安排：2024年1-12月
6.粉尘涉爆安全生产专项检查
所属行业领域：粉尘涉爆
重点单位数量：1家
计划检查频次：1次
牵头股室：安全生产基础股
时间安排：2024年1-12月
7.有限空间安全生产专项检查
所属行业领域：轻工
重点单位数量：3家
计划检查频次：1次
牵头股室：安全生产基础股
时间安排：2024年1-12月
8.上一年度受行政处罚企业安全生产专项检查
所属行业领域：加油站、机械、轻工、非煤矿山
重点单位数量：6家
计划检查频次：1次
牵头股室：安全生产基础股、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股
时间安排：2024年1-12月
五、一般检查安排
按照国家、省、市、县有关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要求，根据我局年度工作安排，结合本县内重点行业领域的分布状况和安全生产特点，拟在2024年采用“双随机”抽查方式开展4项一般检查项目（详见附件4）。
1.露天矿山安全生产检查
牵头股室：安全生产基础股
检查方式：双随机抽查
抽查数量：1家
检查时间：2024年1-12月
2.安全生产执法警示行动
牵头股室：安全生产基础股
检查方式：双随机抽查
抽查数量：10家
检查时间：2024年6-12月
3.明查暗访专项执法行动
牵头股室：安全生产基础股
检查方式：双随机抽查
抽查数量：15家
检查时间：2024年1-12月
4.冶金等工贸企业一般性安全生产检查
牵头股室：安全生产基础股
检查方式：双随机抽查
抽查数量：15家
检查时间：2024年1-12月
六、组织实施 
本计划涉及的现场监督检查和随机抽查必须通过“广东省安全生产执法信息系统”组织实施，所有执法文书原则上均须依托省执法系统完成，实现�全过程�闭环管理。
（一）现场监督检查 
1.制定现场检查方案。各有关股室在进行监督检查前，应当依照监督检查计划要求，综合分析被检查对象生产经营性质、重点环节、重点场所、重点部位等因素，有针对性地制定《现场检查方案》，并通过广东省安全生产执法信息系统经有关负责人审核批准后实施。《现场检查方案》应包括被检查对象名称、地址、联系人、检查时间、行政执法人员、检查内容、检查方式等事项。
2.实施现场监督检查。各有关股室按照法定程序和权限，对照《现场检查方案》实施监督检查。按照《广东省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办法（试行）》规定，利用现场执法记录仪、执法终端等设备，通过文字、视听等方式记录监督检查行为，实现全过程留痕和可追溯管理。
3.采取现场处置措施。各有关股室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安全生产方面的隐患问题，应当场纠正，责令立即排除事故隐患；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采取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责令停产停业、停止施工、停止使用相关设施或者设备等现场处理措施，依法定程序制作并送达执法文书。对发现的违法行为应当依法启动行政处罚程序，并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在信用始兴等网站公开相关信息。
4.跟踪整改落实情况。各有关股室要适时跟踪隐患整改情况，督促企业对重大事故隐患做到治理责任、措施、资金、期限和应急预案“五落实”，确保隐患问题整治到位，实现闭环管理，防止违法行为“死灰复燃”。 
5.完善现场检查档案。现场检查结束后，各有关股室应按照“谁执法、谁负责”要求，及时完善现场检查资料，并按照一企一档要求建立监督检查档案。档案应包括：现场检查方案、现场检查记录、现场处理、行政强制、整改复查等相关法律文书及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现场检查照片和视听等相关材料。 
（二）随机抽查 
1.确定执法人员和检查对象。依据《广东省应急管理部门安全生产“双随机”监督检查实施细则》（粤应急办〔2020〕5号），各有关股室在对重点检查单位实施监督检查时，应当结合实际情况随机确定执法检查人员；在对一般检查单位实施监督检查的，应当采用“双随机”抽查方式，因监督检查人员数量、专业等限制难以实施“双随机”抽查的，应当随机选取被检查单位。在开展“双随机”监督检查前，应通过广东省安全生产执法信息系统随机产生执法人员和执法检查对象，做到随机抽查全程留痕，实现检查对象和执法检查人员之间的随机匹配。
2.公开检查结果。采用“双随机”抽查方式开展检查的，各有关股室应按照规定在政府网站或有关平台上公开检查对象的名称、检查时间、检查内容、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处置措施等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达到“抽查一部分、警示一大片、规范全行业”的效果。 
七、相关要求 
（一）周密部署，科学合理组织实施监督检查。各有关股室要深刻认识实施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在履职尽责中的导向作用，严格按照计划开展监督检查，结合安全生产重点时段、重要敏感时期和季节特点以及上级应急管理部门的工作部署等实际，进一步细化年度计划，做好年度计划实施过程中的统计、分析和总结。实施过程中确需对年度计划进行重大调整的，应当在作出决定之日起30日内重新履行报批和备案手续；进行部分调整或者变更的，应当及时制作有关文件，存档备查。 
（二）严格执法，进一步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各有关股室要分析、研判职责范围内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特点、难点和存在问题，重点突出对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有限空间、涉爆粉尘等高危行业领域的监督检查，加大执法处罚力度，综合运用罚款、查封扣押、停产停电停供等各类执法手段，严厉查处非法违法行为，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同时，要按照《安全生产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第11号）要求，依法将严重失信的生产经营单位或机构及其有关人员列入、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实施惩戒或者信用修复，督促企业依法依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涉嫌犯罪的，要按照《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应急〔2019〕54号）和《广东省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实施办法》（粤应急〔2022〕92号）规定，及时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移送，坚决纠正有案不送、以罚代刑等问题。
（三）注重宣传，营造良好法治氛围。各有关股室要按照“谁执法、谁普法”要求，把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融入监督检查全过程，把安全风险防范排查与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把执法典型案例报送与典型案件的案理分析结合起来，利用案情释法说理，说清相关法律依据和救济途径，提高宣传教育效果，增强社会公众的安全生产法治意识，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附件：1.始兴县应急管理局2024年度执法工作日测算表
2.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股2024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重点检查安排表
3.安全生产基础股2024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检查安排表
4.始兴县应急管理局2024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一般检查安排表（“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
